國立嘉義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結轉至各教學及研究單位專帳專款專用作為編制外專案研究員人事費支出同意書
	申請人
	
	申請日期
	

	所屬單位/學系
	
	結餘款

會計編號
	

	現有結餘款餘額
	

	結轉之教學及研究單位名稱
	

	結轉金額
	新臺幣(大寫)：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
NT$                      

	結轉後餘額
	


	申請人
	系主任或

單位主管
	研發處
	主計室
	校長

	
	
	
	
	

	附註:

1.本表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結轉至各教學及研究單位專帳後，專款專用作為編制外專案研究員之人事費支出，”現有結餘款餘額”請至主計系統印出以便佐證。
2.本申請表奉核後，正本應送主計室辦理帳務調整，並影送研發處備查。
3.申請人為教學單位由系主任、所長或學位學程主任核章，申請人為研究單位由單位主管核章。
4.校長欄位依本校分層負責表授權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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